第五章  采购需求
一、采购需求表
	[image: image1.png]


名

内

容
	称
	2026年永丰县新农村建设项目设计（永丰县“四融一共”和美乡村片区化建设设计）

	数量
	1项

	服务期
	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10个工作日完成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。

	服务地点
	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	备注
	


二、采购要求
（一） 服务需求
1、服务内容

服务内容：含（包含但不限于）：现场踏勘、方案设计、方案汇报、方案动画（动画演示），初步设计及预算编制、 施工图设计、施工至竣工阶段全过程设计技术服务及后续现场配合服务等内容（含方案变更、设计变更，配合设计审查、验收等）。设计内容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建筑、结构加固、装饰、污水处理系统、管网改造、外立面改造、构筑物、市政配套设施及园林景观绿化等设计。
2、工作要求

1）采购人向供应商提供采购项目所需有关技术资料。

2）供应商应按磋商文件规定的要求和时间向采购人提供服务。

3）严格遵守采购人所有的规定、制度，不给采购人造成经济和信誉的损失。

4）项目的执行能够达到采购人所要求的预期目的。

3、成果归属

本项目所含成果的所有权归属和使用权归采购人所有。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，成交供应商不得在任何时间（合同履行期间及合同结束后）将项目成果（包括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）以任何形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（包括利用项目成果加工生产出其他成果提供给第三方）。

4、检验
1）供应商应严格按采购人指定地点、时间、标准完成服务项目，并保证所有的服务质量达到采购人的要求标准。

2）检验标准：供应商应严格按采购人检验标准完成；

3）在规定时间保质保量完成采购人交给的任务、项目，通过评审和审批。

4）严格遵守采购人所有的规定、制度，不给采购人造成经济和信誉的损失。

5）项目的执行能够达到采购人所要求的预期目的。

（二） 商务条件
1、服务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10个工作日完成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。

2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、付款方式：

1）在成交供应商提交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并通过审批后30日内支付设计合同价的50%；

2）在成交供应商提交施工图并通过图审后30日内支付至设计合同价的90%；

3）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出具工程质量评估报告，竣工验收合格报告后30日内支付至最终设计合同价的100%。



